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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发〔2014〕121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江西师范大学教职工丧事 
办理暂行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学院、处（室、部、馆），各直附属单位： 

《江西师范大学教职工丧事办理暂行规定》已经学校研究同

意，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江西师范大学 

201４年10月13日 

 

 

 

江 西 师 范 大 学 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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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师范大学教职工丧事办理暂行规定 

 

根据中共江西省委办公厅、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《关于充

分发挥党员干部带头作用全面深化殡葬改革的实施意见》（赣办

发〔2014〕1号）精神，为倡导移风易俗、丧事从简的社会风尚，

推动学校精神文明建设，规范学校教职工逝世后的丧事办理工作

程序，结合学校实际情况，特制定本暂行规定。 

一、教职工（含离退休人员和同工同酬的非事业编制人员）

逝世后，除国家另有规定外，学校原则上不成立治丧小组，不开

追悼会。 

二、丧事办理组织 

在职教职工逝世后，丧事由丧者生前所在单位和工会主办，

其他有关部门参与协办。 

离退休教职工逝世后，丧事由丧者离退休前所在单位和离退

休工作处主办，其他有关部门参与协办。 

教职工离退休后原工作单位已撤（并）或变更主管部门的，

丧事由现主管部门主办；无主管部门的，丧事由校离退休工作处

主办。 

三、丧事办理程序 

（一）丧事讣告发布 

在职教职工逝世后，由家属通知丧者生前所在单位及工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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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退休人员逝世后，由家属通知丧者离退休前所在单位和离退休

工作处。同时由丧者生前所在单位或离退休前所在单位拟定讣告

信息并及时报告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，由学校按有关规定统一发

布讣告。 

（二）慰问丧者家属 

1．在职教职工逝世后，由工会牵头慰问丧者家属有关事宜；

离退休教职工逝世后，由离退休工作处牵头慰问丧者家属有关事

宜。 

2．慰问副厅级以上干部（含享受这一级别待遇的离退休干

部）逝世教职工家属，学校主要领导参加，相关单位主要负责人

参与。 

3．慰问处级干部和高级职称逝世教职工家属，分管校领导

参加，相关单位负责人参与。 

4．慰问其他逝世教职工家属，工会或离退休工作处参加，

相关单位工作人员参与。 

5．学校慰问丧者家属的成员，由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、组

织部、统战部、离退休工作处、工会、人事处、资产与后勤管理

处、丧者生前或离退休前所在单位等相关部门人员根据实际情况

构成。 

6．学校慰问丧者家属的慰问金由牵头部门到人事处审核，

财务处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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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丧者遗体告别 

1．丧事从简、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，学校给予丧者家属

一次性补助费 2000 元。 

2．丧者家属要求举行遗体告别仪式的，由丧者生前或离退

休前所在单位负责协助家属安排有关事宜；仪式要严格控制规模，

力求简朴，原则上不安排家属、来宾讲话。 

（1）丧者生前或离退休前所在单位负责撰写“生平介绍”，

并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归口审定。“生平介绍”材料存入丧者档案。 

（2）副厅级以上干部（含享受这一级别待遇的离退休干部）

逝世教职工举行遗体告别，由分管校领导主持，学校主要领导宣

读“生平介绍”；处级干部和高级职称逝世教职工举行遗体告别仪

式，由生前或离退休前所在单位主要负责人主持，分管校领导宣

读“生平介绍”；其他逝世教职工举行遗体告别仪式，由生前或离

退休前所在单位相关负责人主持，主要负责人宣读“生平介绍”。 

（四）丧事用车规定 

丧事办理期间，学校可安排中型及以下车型客车 1辆、大巴

车一辆各 1趟在市内进行丧事办理。由生前或离退休前所在部门

负责与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联系。超出殡仪馆规定的骨灰存放地以

外的事务用车，费用由家属自理。 

学校慰问丧者家属，需要派工作用车的，工会或离退休工作

处可与资产与后勤管理处联系安排使用工作用车 1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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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丧事费用报销 

1．丧葬费标准 

依据赣人社发〔2012〕69 号文件规定，教职工逝世后丧葬费

（含遗像放大、服装整容、租厅、遗体存放、火化、骨灰盒等费

用）实行包干使用，不分职务级别每人 5000 元。 

2．抚恤金标准 

依据赣人字〔2008〕166 号文件规定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和

离退休人员死亡一次性抚恤金发放标准为：因公牺牲的，为本人

生前 40 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离退休费；病故的，为本人生前 20

个月基本工资或基本退休费。 

3．花圈租赁费用 

由丧者生前或离退休前所在单位按节约原则，按规定凭票报

销。以个人名义送花圈的，费用自理。本规定以外单位送花圈的，

费用由各单位支付。规定送花圈的校内单位指：校党委、校行政、

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、组织部（或统战部）、校工会、人事处、离

退休工作处、资产与后勤管理处、逝者生前所在单位。校内单位

所送花圈均向殡仪馆租用。 

4．丧事费用报销 

家属须携带逝者死亡证、火化证、直系亲属身份证及与逝者

关系的相关证明到人事处填写《江西师范大学逝世人员丧葬费及

抚恤金领取单》，通过审核后交至财务处按学校相关规定领取丧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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费用。 

四、其他 

（一）教职工在外地去世的，丧者生前或离退休前所在单位

可以派人前往协助办理丧事，有关差旅费由所在单位予以报销。 

（二）根据上级文件精神，学校认真落实以文明节俭为目的

的丧事处理方式改革，把文明治丧作为学校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

内容。 

1．教职工逝世后，遗体要立即送殡仪馆存放，不应滞留家

中、医院或其他场所。 

2．丧事办理期间，严禁在校园内搭建灵棚、沿街游丧、抛

撒纸钱；严禁在禁火区域燃放鞭炮、焚烧禁品；严禁丧事中的封

建迷信活动。 

3．教职工的丧事办理应实行遗体火葬制度。火葬区遗体火

化后的骨灰应当安放在公墓或骨灰安放设施内，不得乱埋乱葬，

不得将骨灰装棺再葬，不得超标准建墓立碑，鼓励、支持教职工

采取骨灰存放、树葬、花葬、草坪葬及骨灰撒散等绿色节地葬法。 

五、本规定自文件下发之日起实施，由党委（校长）办公室

会同离退休工作处、工会、人事处、资产与后勤保障处等部门负

责解释。学校原有相关规定与本规定不一致的，以本规定为准。 

 

抄送：纪委，党群各部门。 

江西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2014年1０月13日印发 


